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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与说明

本报谨就以上错误和
疏漏向读者和相关单位、
人士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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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编辑：李赛

【文字更正】
6 月 23 日 B08 版

《充满词语的房子》（校
对：庄文湄 编辑：吴永
熹）一文，第 1 栏第 2 段
第 2 行及第 10 行中的

“《天方夜谈》”均应为
“《天方夜谭》”。

■ 社论

“不回复”巨奖质疑并非明智选择
针对民众对于5.7亿元巨奖的质疑，只要彩票发行机构足够耐心、负责，完全可以说清楚、讲明白。

■ 观察家

大桥坍塌真的
“与质量无关”？

6 月 18 日，辽宁抚顺月
牙岛西桥在竣工前夕坍塌，
该桥投资近 3000 万元。6
月 22 日，抚顺市政府公布
了月牙岛西桥断裂坍塌事
故的初步调查结果。事故
调查组认定，该桥施工质量
合格，安全有保证，坍塌直
接原因为施工人员严重违
反施工流程，该事故直接经
济损失 43.9 万元（《中国青
年报》6月23日）。

大桥在竣工前坍塌，很
多人自然想到桥梁可能存
在质量问题。不过，抚顺市
政府的调查报告出乎人们
意料之外，原来，桥梁坍塌

“与质量无关”，问题只出在
“过早拆除支架”，这一小小
的瑕疵上。此一说法显然
存在诸多疑点。

桥梁施工是何等重大
的事情，每一步骤必然有章
可循。从常理上说，支架拆
除，业主方、监理方、施工方
之前肯定会通好气，怎么会
发生施工人员擅自拆除支
架的事情？再说，即便是施
工方擅自作主，但作为一个
资质齐全的施工单位，怎么
会无视基本的施工工艺技
术要求，犯如此低级的错
误？此其一。

其二，一个施工单位
连最基本的拆支架时机都
不清楚，人们很难相信，他
们所修的桥是安全的。抚
顺 官 方 强 调 桥 梁 是 安 全
的，但根据官方信息公布，
此次被检测是断裂坍塌桥
梁，只凭对桥梁断裂坍塌
部分的检测，就断言整个
桥梁是安全的，是否过于
轻 率 ？ 桥 梁 出 了 严 重 事
故，为何不对桥梁做个整
体的体检，为百年大计负

责，让公众放心？
其三，说“施工人员严

重违反施工流程”，那么，
是谁下的拆支架命令，具
体又是谁来执行的？抚顺
官方派出的专家调查组，
这些专家姓甚名谁？事故
调查组对事故进行了综合
分析，分析的具体详情又
是什么？一个工程事故的
调查，不能寥寥数语，让人
不明就里。

其四，造价近三千万的
大桥，总共 11 组桥墩，两桥
墩之间的桥板坍塌，经济损
失仅有43.9万元，令人大跌
眼镜。这 43.9 万元的损失
是怎样估算出来的？重新
做恢复建设设计方案，重新
组织施工，难道只要43.9万
元足矣？而且，从新闻图片
上看，桥梁坍塌部分如今已
被严密遮挡，这又是出于什
么考虑？

花纳税人血汗钱建造
的大桥，人们当然真心希望
大桥坍塌只是局部瑕疵，

“与质量无关”，不影响使用
的安全。不过，看到抚顺大
桥坍塌的种种疑点，实在让
人提不起信心来，再联系到
目前工程领域的种种乱象，
更令人难以乐观。

在国外，一项工程事故
的调查报告，可以装订成一
本厚厚的书。一次舆论高
度关注的大桥坍塌事故，
公布的调查结果不过百余
字，显然不符合政府信息
公开的法律精神。抚顺市
政府既然有信心对事故进
行 了 周 密 而 负 责 任 的 调
查，那么不妨将调查的细
节进一步公开，以平息舆
论的争议。

□韩涵（媒体人）

■ 来论

北京双色球游戏 2012
年 5.7 亿元巨奖已于端午节
前兑奖，与前年上海开出大
奖一样，网络上再度出现关
于巨奖得主购彩环节的质
疑声。北京市福彩中心相
关负责人表示，巨奖兑奖已
结束，不会再就任何 5.7 亿
巨奖衍生的问题做回复。
（《新京报》6月23日）

福彩中心“不回复”的
回复十分简略，言下之意，
时下网络上的质疑声都不
过是一种“衍生”出来的问
题，与彩票管理无关，与信
息公开无关，也与公众的知
情权无关。可以想见，这样

的态度，不仅不能迅速有
效地缓解网民疑虑，还可
能引发公众对于彩票部门
公信力的质疑，实在不是
明智选择。

高达 5.7 亿元的巨奖，
人们当然会产生好奇、羡
慕，乃至希望刨根问底的心
理。这种探究的心理，既是
彩民的正常心理反应，却也
并非完全与彩民无关，须
知，福彩“双色球”直接来自
于所有参与投注者的投注
资金。

彩票既是一项垄断性
的“社会公益事业”，也就必
然带有了公共事务管理的

某种特征，而绝非仅仅摆出
一个“无可奉告”的姿态就
可以搪塞过去的。彩民也
好，其他社会公众也罢，对巨
奖得主购彩环节产生质疑，
彩票发行机构理应积极回
应，解疑释惑，尽可能满足公
众的知情权。这不仅不是什
么“衍生”问题，本来就是彩
票发行机构的职责所在。

其实，目前网络上的质
疑均是指向彩票购买的环
节问题，并不难说清楚。比
如，关于购彩间隔过短，而
编码相距甚远的疑问，新京
报记者的小调查显示，这种
情况在大量彩票站同时出

票的情况下并不奇怪。还
有其他一些问题，也多属程
序性、技术性的问题，之所
以被质疑、被放大，很大程
度上源于彩民的不了解。
只要彩票发行机构足够耐
心、负责，完全可以说清楚、
讲明白。

目前仍在施行的《彩票
管理条例》规定，“应当对彩
票中奖者个人信息予以保
密”，而关于这一问题的争
议，几乎伴随了每一次巨奖
的诞生，聚讼不止。撇开法
律上的隐私权问题，有关争
议产生的深层原因，仍在于
公众对彩票发行机构以及

一些部门信息公开缺失、抑
或选择性披露的不满，能说
清楚的事情为什么一定要
讳莫如深呢？

隐私权当然应该尊重，
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无视
公众的知情诉求，更不应该
成为彩票发行机构罔顾民
意、神秘其权力的理由。其
实，追问彩票发行的程序
性、技术性问题，与尊重巨
奖得主隐私权并不冲突。
一个公开、公平、合理的彩
票发行程序，不仅可能方便
公众参与、公众监督，某种
程度上还可能保护巨奖得
主的合法权益。

6 月 22 日，一丁姓男子
驾驶阿斯顿马丁跑车在沈海
高速宁波段狂飙，时速达到
了 258 公里，创下全国高速
公路最高超速纪录。而与其
一道飙车的阮姓男子驾驶奔
驰 SLS 时速也达到了 235 公
里。两车时速均“逼近了飞
机起飞时的速度”，分别被
上海和浙江交警截获，驾驶
人则被处以罚款记分和吊
销驾驶证的行政处罚。

表面上看，丁某和阮某
的行为符合道交法关于超
速行驶的规定，且已“超过
规定时速百分之五十”，构
成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无疑，
对他们作出罚款 2000 元和
吊销驾驶证的行政处罚，并
无不妥。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自从去年五一刑法修正案

（八）正式实施以后，驾驶人
在道路上高速行驶就不止
是交通违法那么简单了，严
重者特别是那些符合“在道
路上追逐竞驶，情节恶劣”
条件的驾驶行为，就应当考
虑追究刑责了。

何为“追逐竞驶”，何
谓“情节恶劣”，目前我国
司法机关尚无明确解释。
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危
险驾驶”这一本质特征的
前提下，首先对其进行字
面解释，即按照法律条文
的文本含义进行理解和适
用。所谓“追逐竞驶”应当
既包括同伙车辆之间的追
逐竞驶，也包括与道路上
正常行驶车辆之间的追逐
竞驶。具体来说，就是行
为人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
高速行驶、反复并线、频繁
穿 插 ，相 互 追 赶 、相 互 竞
速。而“情节恶劣”则应分
别从主观恶性、现实危险、
超速程度、追逐竞驶的具
体环境、持续时间和竞驶
里程以及是否造成严重后
果等方面加以衡量。

纵观上述两人的驾驶
行为，完全符合了危险驾
驶罪的相关要件。首先，
他们已经在高速公路上实
施了两车及其与多车之间
的追逐竞驶行为；而且事
实上两人都是放任这种危

险行为发生的，在主观上
应属（间接）故意。另外，
两人追逐竞驶的行为也已
具备“情节恶劣”的情形：
一是高速公路上追逐竞驶

（危险性比普通公路大得
多）；二 是 严 重 超 速 竞 驶

（时速分别接近和超过最
高限速两倍）；三是长时间
长距离追逐竞驶（持续一
个半小时，接近 350 公里距
离）；四是在小长假车流密
集的时段；五是无牌飙车，
另外一人存在闯关逃避执
法检查行为，另一人还有
飙车“前科”。无论从主观
恶性，还是客观危险性，都
足以认定“情节恶劣”。

重罪轻罚正使得“高速
飙车”愈演愈烈，浙江的情
形已部分说明了这一点。
今年 6 月以来，浙江就发生
类似事件三起，另两起中还
包括 20 余法拉利高速集体
飙车事件，是以“罚”代刑打
击不力的恶果。希望这次
要动真格的，该一试危险驾
驶罪这把“牛刀”了！

□李克杰（教师）

高速路上“开飞机”岂能轻罚

一次舆论高度关注的大桥坍塌事
故，公布的调查结果不能只有百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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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刀侠”的壮举不宜复制
6月 22日 15时许，一名

男子在海珠区江南西路与
紫山大街交界处，突然持一
把水果刀劫持一名随父母
过路的 4 岁男童。15 时 40
分许，在现场民警分散持刀
男子注意力的同时，一名在
现场围观的男青年冲到该
名男子的背后，紧紧抓住其
持刀的手，民警即上前合力
将该名男子制服，夺下其手
中的水果刀，成功解救出男
童。其间无人受伤。(6 月
23日《广州日报》)

在警方、儿童父母、歹徒
陷于僵持对峙之时，当劫持
男子激动千钧一发之时，

“夺刀侠”出其不意扑向歹
徒。无疑，这是一种壮举。

我们愿意相信这位青
年身手不凡，也相信他的纯
善之心，他的见义勇为成功
了，我们都表示欣慰。结局
很完美，但是这种壮举不可
复制。

设若这位男青年的“夺
刀”失手了，又会如何？后
果将不堪设想！到时不仅
做不成英雄，还有可能因此
受到谴责，这并非没有可
能。成功和失败往往就在
一瞬间，两者的概率几乎相
当。一旦失守，就会“图穷
匕首见”因此而激怒歹徒疯

狂杀戮，可能酿成无法弥补
的悲剧。

虽然“夺刀侠”的壮举
可圈可点，应该表彰弘扬，
但普通民众还是不要贸然
模仿复制。除非你确实身
手不凡能一击而克敌制胜，
否则就有可能起到帮倒忙
作用，成为一名搅局者。毕
竟普通常人不具备这种能
力，此种情况下还是由警方
擒拿专家和心理谈判专家
应对为上策。

人们在寻找英雄，学习
英雄精神的同时，别去贸然
复制“夺刀侠”角色。

□徐大发（教师）


